辽宁师范大学文件
辽师大校发[2013]13号

辽宁师范大学关于辽宁省
公派出国留学地方合作项目工作暂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对辽宁省公派出国留学地方合作项目的管理，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提高重视程度。使地方合作项目与我校人才培养工作有机结合，将其纳入我校人才培养的整体规划，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管理办法。
一、项目简介

为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拔尖创新人才，配合辽宁省老工业基地振兴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留学基金委与我省于1997年起合作开展辽宁省地方合作项目。该项目采取国家与地方共同资助的办法选派我省优秀人才出国留学，项目执行十余年来为我省教育、科技、管理等各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我省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我省地方特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二、申请人条件

申请人应为我校的正式工作人员，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能够积极维护国家和学校的整体利益，热爱教育事业，遵守外事纪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承诺学成后按期回国。 

2．应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发展潜力，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而且确实有出国留学深造的必要性。
3．身心健康。
4．至少应连续在校工作满3年，有进修经历的至少距离完成上次进修任务（不含不足6个月的进修学习）满2年。

5．具备具体申请项目（类别）要求的外语水平及其他规定条件。

三、申报审批程序

个人首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基层单位审核和推荐，由所在单位领导签署意见后，再报人事处审批，审批通过者方可办理网上报名手续，并在规定时间内将纸质材料报送人事处审核、签署学校意见，并按优先推荐顺序排列后由人事处统一报送省教育厅。
四、申报及获批后管理

1．申报人员必须提交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邀请函，正式邀请函一般由外方教授或邀请单位签发，并使用邀请单位专用信纸打印。

2．基层单位要做好录取人员的派出工作管理，及时安排好派出人员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交接，协助录取人员的家庭事务的安排，确保录取人员在留学资格有效期内派出。

3．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应与所在单位保持联系，定期向单位汇报情况，参加学校年度及聘期考核。
4．学校及基层单位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留学人员在外的情况，加强对留学人员学习成效的考核。

5．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满，回国后一个月内要向学校提交研修报告。研修报告一式二份，由学校报送省教育厅一份。
6．学校不受理国家公派出国人员的延期申请。

五、外事纪律要求

1．出国人员在境外工作生活中应遵守所在国家（地区）法律和社会公德，尊重所在国宗教和民族习惯，保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自觉维护我国和我校利益，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不参与法轮功等非法组织的活动。

2．在学术交流及个人对外交往中不得涉及国家秘密、科技秘密，应维护学校知识产权；对教学、科研、生产中规定有密级事项的资料，未经主管保密工作领导批准，不得带出境外进行学术交流。 

3．自觉遵守学校关于出国人员的管理规定，对违反学校纪律及管理规定的个人学校将及时查处。

4．努力学习工作，确保人身安全。

六、其它

1. 申请辽宁省公派出国留学地方合作项目的具体要求及申报时间等按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执行。

    2．出国人员的其他相关规定按《辽宁师范大学教职工出国管理办法》执行。

3．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辽宁师范大学     
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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